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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孩子高烧妈妈请假遭拒欲旷工
律师：旷工可能面临开除后果

据 《半岛晨报》 报道， 9

个月大的孩子发烧 42 度， 妈

妈向单位请事假遭到主管拒

绝 ， 要按旷工处理 ， 1 月 9

日 ， 一则哺乳期女性的 “维

权” 信息在大连本地社交平台

上引发热议 。 1 月 10 日 ， 记

者联系上了事件中的当事人以

及其单位领导， 还原了事情的

始末……

孩子发烧请假遭拒

在社交平台上流传着三张

图片， 第一张是当事人小王的

组长与主管的对话截图， 内容

显示小王的组长在接到电话后

帮其向主管请假， 主管对此的

回复是： 她孩子病了， 情况我

特别理解 ， 但是事假没办法

批。 这个希望她理解， 公司有

公司的规章制度， 我的原话你

发给她吧。

第二张是当事人小王与主

管的直接对话截图 ， 主管表

示 ： 你孩子病了我们特别理

解， 但是如果一再的请事假，

公司的人力需求上就会吃紧没

办法协调， 也希望你能理解公

司， 并按照公司的规章如期上班，

辛苦了。

小王回复称： 我孩子发烧 42

度， 您觉得还能安心上班吗？ 孩子

九个月正在母乳。

对此主管回复： 理解你， 但是

工作和家庭肯定需要协调开的， 所

以事假无法批准， 抱歉。

此事是经过博主 “大连成” 的

账号公布的， 第三张图片是小王与

博主的对话截图。

小王表示 ： 我理解公司有制

度 ， 但孩子发烧也不可能提前知

道， 对于哺乳期的女性不知道是否

可以维权， 因为请假不同意， 不去

要算我旷工。

网友对此意见不一

事件在网上曝光后， 记者梳理

网友留言发现主要分以下几类：

1、 质疑公司不近人情。

@Olivia 和 miko： 让你加班就

和你谈人性， 你和他谈请假就和你

说规章制度！

2、 支持维护制度 认为不可

道德绑架。

布拉格广场消失的人： 真为管

理者感觉悲哀， 纪律规定在道德绑

架上一分不值， 如果一个企业连规

定都没有， 该如何运作下去？ 请事

假给你是人情， 不给是道理。 孩子

病真要那么严重还有时间发微博、

还有时间回别人信息？

3、 质疑当事人请假太多。

是阿狸的好朋友呀： 我就不信

只有这一次突发事件你们领导不给

你事假， 聊天记录说的也是一再请

假不会批， 你要一个礼拜请三回谁

受得了啊， 年前都忙， 你自己工作

完不成就得别人给你干， 然后领导

的领导再去 diss 你领导， 你领导也

是有压力有指标的吧， 换个立场想

一想， 自己是主管员工总请假你闹

不闹心？

4、 理解职场妈妈的无奈。

涂涂是个宝： 这也是女性在职

场受歧视的原因， 同样的职位， 哪

怕男性能力差一点 ， 都会选择男

性 。 因为女性要生孩子 、 喂

奶， 孩子一生病基本都是妈妈

请假回家。

5、 无法兼顾就得自我协

调和取舍。

奶味小熊 ： 9 个月的孩

子， 就算没发烧， 也是必须有

人时刻看护的呀！ 妈妈上班，

家里肯定有别人带孩子。 单位

不批事假， 就跟家里人协调一

下时间， 实在不行就旷工几天

扣点钱又能怎么样呢？

1 月 10 日 ， 记者也联系

上小王所在的单位的项目经理

王先生。 王经理称， 经过调查

得知， 因为工作性质原因， 他

们的排班比较精确， 如果一个

人请假得有人替班才能保证业

务正常运转， 9 号晚上小王第

二次请假时由于主管协调资源

困难， 所以未批。 同时由于工

作中每个人的职位 、 分工不

同， 角度和难处也不同， 再加

上沟通中存在误会， 才出现了

这样的局面。

律师解析事假与旷工

针对事假和旷工之间的区

别， 记者咨询了辽宁北方明珠律师

事务所孙继峰。 孙律师指出：

事假如何申请、 批准目前法律

无明确规定， 通常由企业与员工在

劳动合同中进行约定， 目前， 实践

中企业事假通常为无薪假期。 另外

按照规定： “职工请事假累计二十

天以上且按照规定单位不扣工资的

不享受当年年假的待遇”。

旷工是指员工在工作日未履行

任何法律赋予、 合同约定请假、 离

职的手续， 擅自离岗、 缺勤的一种

行为， 通常企业会通过劳动合同、

员工守则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来对

擅自旷工超过双方约定天数的员工

进行处理， 处理方式通常为除名，

旷工期间工资为无薪， 这种情况下

通常视为企业合法解除劳动合同。

孙继峰指出， 旷工系员工不遵

守企业管制度与流程， 自行决定自

身行为 ， 企业为强化自身管理机

能， 通常在劳动合同、 员工守则中

约定， 旷工超过约定天数， 视为违

反劳动合同， 给予除名。

丈夫患癌妻子“消失”？ 律师表示夫妻有互相扶养义务
据 《成都商报》 报道， 丈夫身

患重病， 妻子却开着车拿着银行卡

回了老家， 背后究竟是何缘故？ 对

此律师表示， 我国 《婚姻法》 规定

“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

丈夫患癌病重

妻子突然“消失”

家住成都市龙泉驿区的陈道中

告诉记者， 2013 年年底 ， 他经朋

友介绍与小一岁的邓明琼认识 ，

2014 年年底结婚 ， 因为重组家庭

没有办婚礼， 陈道中给邓明琼购买

了价值 2 万元以上的金饰、 宝石项

链、 钻石戒指等作为补偿。 婚后，

邓明琼辞职， 陈道中则一直都在做

蔬菜生意 ， 收入还不错 。 陈道中

说， 婚后， 家里用旧房拆迁赔偿的

20 多万元买了一辆代步车， 除了

婚前全款购买的房子外， 汽车和大

部分存款都在妻子名下。

天有不测风云， 2018 年 4 月，

陈道中确诊非霍奇金淋巴瘤、 外周

T 细胞淋巴瘤， 做了切除手术并接

受化疗， 后来因为感染多次入院，

这次住院已经近 2 个月。 而邓明琼

的突然出走， 让陈道中情绪激动。

在陈道中和女儿陈俊提供的部分通

话录音和短信沟通中， 陈道中多次

要求邓明琼将房产证寄回， 但邓明

琼都没有答应。

1 月 12 日中午 12 时， 记者在

乐山犍为县中医医院住院部 3 楼心

脑病科见到了邓明琼。 正在输液的

邓明琼精神不振， 已经 91 岁高龄

的老母亲陪在一旁。 “你看嘛， 为

了照顾他 （陈道中）， 我的身体完

全拖垮了。” 邓明琼有气无力地说

着。 她还说， “医生喊我进一步检

查 ， 我说算了 ， 我想的是只要把

晕、 吐治好了， 等好了以后， 我还

要去照顾他。” 记者在邓明琼的医

生处查看到了病历， 报告显示， 邓

明琼被诊断为脑供血不足和慢性胃

炎等， 需要做进一步治疗。

“我没有消失 ， 也没有跑 。”

邓明琼说 ， 回来之前她跟丈夫说

了， 他也同意回来看病， 她准备等

病情缓解下就再回去照顾他。 至于

被质疑卷走巨款一说， 邓明琼称，

银行卡里没钱了， 早都给丈夫看病

用完了 ， 而丈夫的卡里尚有 6 万

元。 “他说密码不记得了， 你觉得

会吗？”

“他们处处算计我。” 邓明琼

说， 房子是结婚前买的， 他借了一

部分钱， 婚后她帮还了一部分， 而

结婚时她有几万元积蓄， 婚后一起

做生意也挣了一些钱， 女儿买车也

贴补了一些 。 “他说房子给他女

儿 ， 我没意见 ， 但是现在钱用完

了， 他女儿是不是应该拿点钱出来

医？” 对于丈夫的指责， 邓明琼倍

感心寒。 邓明琼说， 她真的问心无

愧， 为什么还是要处处算计她？ 至

于为什么会带走房产证一起回乐

山， 邓明琼解释说， 是因为回家后

看到家里户口本不见了， 邓明琼认

为 ， 这是陈道中一家人在算计自

己 ， 想到自己累病了也没有人心

疼 ， 感觉到 “很无助伤心 ” 、 被

“激怒” 的邓明琼才带走了房产证。

陈道中的女儿陈俊则称， 所谓

的借钱给爸爸， 只有 4 万多， 并且

很快就还上了， 至于共同还债的说

法， 也是 “完全在胡扯”。 陈俊表

示， 现在爸爸在医院花费很高， 邓

明琼说没钱了， 那就只能走法律程

序 ， 根据事实说话 。 1 月 11 日 ，

经过公证手续， 陈俊帮爸爸更改了

存折密码， 取出仅剩的 6 万元交医

药费， 但在医院的欠款就已高达 7

万元之多。

律师：

夫妻互相扶养是义务

威诺 (成都) 律师事务所郭金福

认为， 我国 《婚姻法》 规定， “夫妻

有互相扶养的义务。 一方不履行扶养

义务时， 需要扶养的一方， 有要求对

方付给扶养费的权利。”

根据新 《婚姻法 》 司法解释

（三）：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一方

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 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 但有下列重大理由且不损害债

权人利益的除外 :…… （二） 一方负

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

医治， 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

用的。

郭金福认为， 当前邓女士的丈夫

属于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的情况， 其

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于遵素 顾爱刚）

“遛娃神器”存安全隐患
律师：有质量问题平台需担责

据 《北京青年报》 报道， 央视

《每周质量报告》 日前曝光被称为

“遛娃神器” 的儿童轻便童车， 抽

样百分之百存在安全风险的问题。

记者调查发现， 曝光后， 部分网购

平台中仍有 “遛娃神器” 在售， 且

存在商家无法提供质量检测证明的

情况。 对此法律人士认为， “遛娃

神器” 实际上是一种轻便童车， 应

被归为童车、 儿童玩具一类， 适用

相应的产品质量标准。

抽检存安全隐患

1 月 13 日中午 ， 央视新闻频

道 《每周质量报告 》 播出了网红

“遛娃神器” 的质量调查。 节目中，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 “遛娃神

器” 进行了质量安全风险监测， 结

果反映出， 该产品存在严重的质量

问题和安全风险。

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这

次质量检测中， 共采集了 35 家企

业生产的 50 个批次的样品， 其中

实体店五批次、 电商平台 45 批次。

50 批次样品中， 一半为热销程度

最高的三轮 “遛娃神器”。 检测人

员经过测试得出， “遛娃神器” 产

品的 9 个检测项目中， 有 4 个被评

为非常严重风险， 4 个项目被评为

严重风险， “遛娃神器” 的产品质

量风险最终评定等级为非常严重。

另外， 《每周质量报告》 记者

暗访后发现， 生产 “遛娃神器” 的

厂家多为生产童车的企业， 而相比

童车严苛的生产标准 ， “遛娃神

器” 并无明确的生产标准、 生产要

求， 甚至连生产图纸都不需要。

无法提供质量检测证明

1 月 13 日下午 ， 记者在线上

购物平台搜索发现， 仍有不少商家

在销售 “遛娃神器”， 售价从 40 多

元到千元不等， 销量排名前三的三

款商品， 月销量均超过 4000 笔。

记者随机选择了 10 款不同商

家在售的 “遛娃神器” 进行查看，

在这 10 款商品的介绍中， 商家多

对商品的外观和使用方式进行了大

量描述， 对于商品的安全性描述并

不多， 且在 10 款商品详情中， 记

者都未看到质量检测的报告。

随后， 记者以顾客的身份分别

向这 10 个商家进行咨询， 10 个商

家的客服或以 “质量检测证明在厂

家”， 或以 “我是新来的客服， 我

也不懂”， 或以 “我们客服这里没

有质量检测证明” 等为由拒绝提供

质量检测证明。 其中， 有 4 家网店

的客服试图用可以提供 “3C 认证

（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 来打消记

者的顾虑。

记者咨询了该网售平台的客服

人员， 客服人员对 “遛娃神器” 因

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和安全风险被

曝光一事表示不知情， 称将会把该

情况反映至上级部门处理。 但截至

1 月 13 日晚上 7 点 30 分， 相关的

“遛娃神器” 仍在销售。

适用童车质量标准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韩

骁认为， “遛娃神器” 实际上是一

种轻便童车， 应被归为童车、 儿童

玩具一类， 适用相应的产品质量标

准。 从商品评价中可发现， 其存在

严重的质量安全风险， 主要集中在

车辆不稳定、 易翻倒， 导致儿童头

部面部受到损伤 ； 使用时车轮脱

落， 导致儿童摔伤； 以及车辆表面

有锐利边缘划破儿童皮肤等方面。

依据 《产品质量法》， “遛娃

神器” 属于存在危及人身、 他人财

产安全的缺陷产品， 作为生产者，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 他人财

产损害的话， 应承担严格的赔偿责

任， 即无论生产者出于什么样的主

观心理状态 ， 都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作为销售者， 由于销售者的过

错使产品存在缺陷， 造成人身、 他

人财产损害的， 销售者应承担赔偿

责任， 但销售者如果能证明自己没

有过错， 则不必承担赔偿责任。

韩律师表示 ， 售卖 “遛娃神

器” 的第三方网购平台， 也需承担

责任。

消费者可要求平台提供销售者

信息， 网络交易平台无法提供的，

消费者可要求平台承担责任。 若网

络交易平台明知 “遛娃神器” 存在

产品质量缺陷依旧为销售者提供服

务， 却并未采取必要措施， 应与销

售者承担连带责任。

（王天琪）

资料图片


